
Q/JNBDC TG 301.1.4-2019 

1 

不动产登记实地查看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不动产登记工作中需要实地查看工作的工作依据、流程、业务类型、现场查看内容、

查看要求以及出具外查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不动产登记事项审核工作中的实地查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程》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鲁政办发〔2019〕23号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不动产登记实地查看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的通知》 

3 实地查看流程 

实地查看流程见图1。 

 

 

4 实地查看业务类型 

4.1 无法共享规划核实信息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 

4.2 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登记，查看抵押的在建建筑物坐落及其建造等情况； 

4.3 因不动产灭失申请的注销登记，查看不动产灭失等情况； 

4.4 因无法出具公安机关变更证明的坐落变更登记。 

预受理 通知申请人（代理人） 现场查看 出具外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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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查看内容 

5.1 无法共享规划核实信息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 

5.1.1 外查条件 

前期没有经过规划核实外查，无法共享规划核实信息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办理首次登记时，应当

进行外查。 

5.1.2 住宅类房屋 

5.1.2.1 房屋是否建造完毕。 

5.1.2.2 房屋实际坐落与申请材料是否一致。 

5.1.2.3 实际建设层数（含地上及地下）是否符合规划。重点查看房屋与测绘报告记载户型是否一致。 

5.1.2.4 对于配建的地下室或车库等，按照测绘报告的记载查看个数及位置。 

5.1.2.5 按照规划批建户数的 10%比例进行抽查，其中必须包含部分一层及顶层房屋。 

5.1.3 非住宅类房屋 

5.1.3.1 查看房屋是否建造完毕。 

5.1.3.2 房屋实际坐落与申请材料是否一致。 

5.1.3.3 实际建设层数（含地上及地下）是否符合规划。 

5.1.3.4 各基本单元结构布局与测绘报告的记载是否一致。 

5.2 在建工程抵押登记实地查看 

5.2.1 在建工程的坐落与证明材料记载的信息一致。 

5.2.2 申请抵押的部分是否已建造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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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因房屋灭失导致的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实地查看主要内容 

5.3.1 登记簿记载的房屋坐落与申请登记的房屋坐落信息一致。 

5.3.2 房屋已灭失。 

6 现场查看要求 

6.1  登记机构进行实地查看时应由不少于两名工作人员参与； 

6.2 查看人员应对查看对象拍照或录像，填写实地查看记录并签字确认； 

6.3 现场查看影像资料及查看记录以电子档案保存，在登记系统完善相关功能后及时上传数据库以便

备查。 

6.4 2020年 7月 15日起已完成现场核实且取建设工程规划核实证的建设目，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取

系统中共享的规范核实相关信息，在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时不再进行现场实地查看。 

6.5 房屋征收部门申请办理被征收房屋注销登记的，除提交房屋征收决定及被征收房屋不动产证等资

料外，应一并提交房屋是否拆除及补偿情况的书面意见，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再到现场实地查看，按照征

收注销程序办理注销登记。 

7 出具外查报告 

    现场查看人员根据现场情况填写实地查看核定表(参见附录A)，并应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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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不动产现场调查核定表 

单位（人）  产权证号  

房屋坐落  产    别  

现
场
调
查
情
况 

 

处
理
意
见 

 

单
位
（
人
） 

经办人签字  

区
房
管
局 

经办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